
 

 

证券代码：30049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自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154 

 

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暨实际控制人由黄文宝、汪晓兵（一致行

动人）变更为黄文宝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股份数量变动，系黄文宝成为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自科技”）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且原实际控制人黄文

宝、汪晓兵（以上双方合称“原一致行动人”）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，导致公

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黄文宝、汪晓兵变更为黄文宝，上

述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原一致行动人黄文宝和汪晓兵共同出具的《关

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双方同意并确认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于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不再续期，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

终止，不影响原一致行动人各方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。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

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黄文宝、汪晓兵变更为黄文宝。现将

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签署和履行情况 

1、2009 年 12 月，黄文宝、汪晓兵两人共同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双方约

定在处理有关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自集团”）、华自科技

经营发展、且需要经公司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

致行动，协议有效期 10 年，期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。根据上述相关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约定，黄文宝、汪晓兵作为一致行动人，系华自科技的共同实际控制人。 



 

 

2、2017 年 8 月，为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，结合华自科技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反馈意见情况，黄文宝、汪晓兵两人重新签署了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，约定在处理有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股东（大）

会、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，协议有效期自 2017 年 8 月

1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期满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。 

3、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黄文宝、汪晓兵两人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定

在处理有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经营发展且需要经公司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审议

批准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，协议有效期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

12 月 31 日。 

在协议有效期内，原一致行动人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，在约定的一

致行动事项上，均充分遵守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约定和有关承诺，原一致行动

人双方未发生违反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情形，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解除情况 

鉴于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经原一致行动人双方友

好协商，决定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后不再续签，原一致行动人双方终止一致行

动关系。原一致行动人出具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具体

内容如下：  

1、双方同意并确认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不再续签，

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1年 12月 31日到期后终止，不影响双方的持股数量和

持股比例。 

2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终止后双方作为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、董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等，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依

照各自的意愿、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及/或董事权利，履行相关股东/或董事义

务。 

三、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

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终止后，不影响原一致行动人各方

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。基于： 

1、黄文宝持有华自集团 33.35%的股权，为华自集团的单一第一大股东，华

自集团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为分散，其他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汪晓兵、郭旭东、

邓海军、喻江南 4 人均已出具《关于不谋求控制地位的承诺函》，承诺如下“（1）



 

 

本人认可并尊重黄文宝在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地位；（2）本人将来

不会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，亦不会

协助或促使其他股东通过任何方式谋求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实际控制人地位；（3）

本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股份；（4）本人不与华自集团、华

自科技其他股东签订与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，且不参与任

何可能影响黄文宝作为华自集团、华自科技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。”因此，华

自集团其他持股 5%以上的股东均认可黄文宝在华自集团、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

人地位，黄文宝能对华自集团股东会决议事项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在华自集团董事会层面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华自集团共有 5 名董

事，其中黄文宝提名了 3 名董事，且黄文宝担任华自集团董事长。根据华自集团

《公司章程》第 29 条“股东一致同意，当选董事中有超过 50%由股东黄文宝提

名；就本届董事会，当选董事中，3 名股东由黄文宝提名，其余 2 名由其他股东

提名。”因此，黄文宝享有华自集团半数以上董事提名权，能对华自集团的董事

会决议施加重大影响。 

综上，黄文宝能对华自集团的股东会、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系华自集

团的实际控制人，黄文宝通过华自集团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。前述《一致行动协

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华自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，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

黄文宝、汪晓兵二人变更为黄文宝一人。    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汪晓兵虽然与黄文宝不再续签

一致行动协议，但汪晓兵仍为公司股东、董事且在公司控股股东华自集团担任董

监高职务，基于此，本次黄文宝和汪晓兵不再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不影响华自

集团对公司的持股数量和控制权比例，无需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四、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黄文宝和汪晓兵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后终止，未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未违反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约定，也不存在违反各自作出承诺的情形。  

此外，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终止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，不会

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

响，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，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，



 

 

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。 

五、律师法律意见 

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签署的<

一致行动协议>到期终止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》认为：  

1、黄文宝、汪晓兵之间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因期限届满而终止，不存在违反

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，黄

文宝、汪晓兵之间的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关系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终止。 

2、黄文宝、汪晓兵之间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华自集团仍为公司

的控股股东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黄文宝、汪晓兵二人变更为黄文宝一人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黄文宝、汪晓兵签署的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 

2、汪晓兵等华自集团持股 5%以上股东分别出具的《关于不谋求控制地位的

承诺函》 

3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相关

股东<一致行动协议>到期终止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 月 31 日 


